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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且無配套措施之下，貿然開放長照外勞，這無異是飲酖止渴。也就是在等待我國長期照

顧服務「長出來」的同時，只能期待外勞來滿足自己當下的照顧需求。那政府的長期照顧

服務何時才會長出來？主管機關已經將長期照顧服務法草案送到立法院，但是我們看不到

主管機關努力讓長期照顧服務發展的決心；只看到主管機關持續迴避外勞聘用的相關問題

，一路走下去，長期照顧等於外勞，好像是我國長期照顧政策未來的唯一展望。 

（十五）本院許委員忠信，針對台電向民間購電價格異常過高，不符市

場價格之決定過程，繼上次提出質詢至今，仍未能收到台電提

出其與民間電廠所簽訂之購電契約文本，著實令人困惑與懷疑

。本席本於為國家無償服務之心，法律能力上亦尚稱堪負此等

工作，極欲為台電尋求契約法上相關救濟之道，卻被拒於門外

。是故合理推測，台電的保證獲利政策當中，存有相當多之可

議甚至是不法之處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電向民間購電契約是否曾從民法上「情事變更原則」出發，審慎評估如何捍衛自己應有

的權益，已為本席上次質詢中指出。又嗣後，本席本欲從契約法上從頭研究其它解決之道

，卻反而被拒於千里之外，不得其門而入。台電至今以各種方式拖延阻擋國會取得契約之

原本，並進而研究以發現真相，其心可議。 

二、本席一再指出，台電與持股的相關公司（如星能等），存有所謂的「保證獲利二十五年」

，更造成該等公司的競爭力遠遠不及於單純民營之電廠。而其間最可能受到上下其手之處

，即為其營業維護費率之計算。而這部分資料迄今仍然為台電所細心呵護著，是故本席合

理懷疑，台電多年來藉由這部分費率的濫行利用，將不法利益運送至其所持股的相關公司

，藉以打造退休員工之享樂天堂。 

三、若真係如此，則似可能構成刑法上公務員圖利罪，蓋台電員工有落入刑法上公務員之可能

（視其所職掌內容而定），圖利罪不限於需圖利自己或第三人，亦不若受賄般需探究對價

關係。本件情形，如真為本席之所理解，似已然構成，而不容相關單位能空言商業機密遲

遲不願提出文本，甚至有司法單位介入調查或起訴之空間，是故特此提出本質詢。 

（十六）本院許委員忠信，針對所謂「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」於 2012 年

4 月 26 日在淡水舉行的第 3 次 ECFA 例會，會後我方談判代表

的經濟部次長梁國新僅對於在第 8 次江陳會時簽署兩岸投資保

障協議與海關合作協議表示樂觀，漠視談判內容對我國產業之

傷害，與即將造成門戶洞開之影響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
